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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改制之商業銀行國內分支機構跨縣市遷移

原則及申請方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名稱 名稱 
 

信用合作社改制之商業銀

行國內分支機構跨縣市遷

移原則及申請方式 

信用合作社改制之商業銀

行擴大業務區域之條件及

分支機構跨縣市遷移原則 

依現行規定第 1 點（財政

部93年4月5日台財融（3）

字第 0933000252 號函），

改制銀行仍受限於改制銀

行擴大業務區域條件之規

定，致其營運風險較一般

銀行集中，影響財、業務

健全，爰擬比照中小企銀

案例，刪除現行規定第 1

點有關業務區域限制之規

定，並配合修正相關分支

機構跨縣市遷移原則及申

請方式。 

第一點  依據「金融機構

增設遷移或裁撤國內分

支機構管理辦法」（以   

第一點   改制商銀之財

務、業務狀況若符合

（一）各款規定，且營

一、 原第 1點規定刪除。 

二、 參考財政部 93 年 3

月16日函台財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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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下稱管理辦法）第4條但

書規定，修正信用合作

社改制之商業銀行國內

分支機構跨縣市遷移原

則及申請方式如下： 

（一） 自即日起得申請

以 93年底國內分支

機構家數之四分之

一（未滿 1 家者不

計入）跨縣市遷

移，不受管理辦法

第 4 條有關限於原

址所屬之同一直轄

市、省轄市或縣內

之遷移之限制。 

（二） 每年自外縣市遷

移至台北市、台北

縣及高雄市者，均

各以 1家為限。 

業規模達（二）所列標

準時，經本部核准，其

業務區域之範圍放寬如

下（省轄市併入縣計

算，基隆市併入台北縣

計算）： 

（一）１、已依最近一次

檢查報告所列

資產可能遭受

損失為最低標

準 提 足 備 抵       

呆帳。 

   ２、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比率

符合主管機關

規定之最低標

準。 

   ３、逾清償期二年

以上之逾期放

字第 0934000240 號

令，中小企銀僅有國

內分支機構跨縣市

遷移原則之規定，並

無業務區域之限

制；且由於 5家地區

型改制銀行之平均

逾放比率及 BIS 比

率等皆優於中小企

銀，故目前對改制銀

行業務區域之限

制，擬援例刪除現行

規定第1點有關業務

區域限制之規定，俾

利改制銀行分散

財、業務風險。 

三、 部分資產品質較差

之改制銀行反映目

前之業務區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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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 信用合作社改制

之商業銀行申請國

內分支機構跨縣市

遷移時，應填具「信

用合作社改制之商

業銀行遷移國內分

支機構申請表」（如

附件）向本會提出

申請。 

款及催收款，

經扣除估計可

收 回 部 分 ，       

均 已 轉 銷 呆

帳。 

（二）１、前一年度決算

之稅後淨值達

新台幣七十億

元以上，且前

一 年 度 存 款       

平均餘額達新

台幣一千億元

以上者，其業

務區域為十二

縣市。 

   ２、前一年度決算

之稅後淨值達

新台幣六十億

元以上，且前

制，導致其資產品質

受制於地區產業結

構與不動產景氣循

環，故刪除有關「改

制銀行擴大業務區

域條件」之規定，應

可協助改制銀行遷

移分行至更有發展

潛力之業務區域，可

使營業據點均勻分

布，並使遷移後之營

業據點能因業務合

併產生經濟規模及

成本降低等效益。 

四、 謹臚列所擬「改制銀

行分支機構之跨縣

市遷移原則」之要點

如次： 

（一）關於遷移家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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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年 度 存 款       

平均餘額達新

台幣八百億元

以上者，其業

務區域為十縣

市。 

   ３、前一年度決算

之稅後淨值達

新台幣五十億

元以上，且前

一 年 度 存 款       

平均餘額達新

台幣六百億元

以上者，其業

務區域為八縣

市。 

   ４、前一年度決算

之稅後淨值達

新台幣四十億

改制銀行遷移原則

第 2 點係規定「得

申請將現有分支機

構家數之二分之一

跨縣市遷移至擴增

之業務區域」，擬比

照中小企銀規定，

修改為「得申請以

93 年底國內分支機

構家數之四分之一

跨縣市遷移」，以分

散其營運風險。 

（二）遷移縣市之限制：

每年自外縣市遷移

至台北市、台北縣

及高雄市者，均各

以1家為限。 

（三）申請方式：改制銀

行申請分支機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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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元以上，且前

一 年 度 存 款       

平均餘額達新

台幣四百億元

以上者，其業

務區域為六縣

市。 

 

縣市遷移時，應填

具申請表向本會申

請。 

（四）逾期放款比率加計

應予觀察放款比率

未超過5﹪之獎勵

措施：參考本會以

92年2月5日令修正

之「加速降低本國

銀行逾期放款措

施」第4點第3款規

定，此等改制銀行

遷移國內分支機構

之申請案，採自動

核准制，自申請書

件送達主管機關之

次日起自動核准，

惟遷移家數仍受前

開遷移家數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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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方式之限制。 

第二點  逾期放款比率加

計應予觀察放款比率未

超過5﹪之信用合作社

改制之商業銀行，其遷

移國內分支機構之申請

案自申請書件送達本會

之次日起自動核准。 

       自 94 年 7 月 1 日

起，銀行應依據「銀行

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

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

處理辦法」第7條規定計

算逾期放款及逾期放款

比率，並向本會申報甲

類逾期放款比率及乙類

逾期放款比率；爰自94

年7月1日起，前項所稱

之「逾期放款比率加計

第二點  改制商銀依說明

一經本部核准放寬業務

區域後，得申請將現有

分支機構家數之二分之

一（未滿一家者不計入）

跨縣市遷移至其所擴增

之營業區域，不受「金  

融機構增設遷移或裁撤

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

法」第四條有關限於原

址所屬之同一直轄市、

省轄市或縣內遷移之限

制。但每年自外縣市遷

移至台北市、台北縣  

及高雄市者，均各以一

家為限。 

 

一、 原第 2點規定刪除，

其餘詳前揭第1點之

說明欄。 

二、 參考本會 92年 2月 5

日令第 8點第 1款規

定，為配合銀行應於

94年 7月 1日起，依

據「銀行資產評估損

失準備提列及逾期

放款催收款呆帳處

理辦法」第 7條計算

逾期放款及逾期放

款比率，爰增設第 2

項規定，以銜接相關

逾期放款定義之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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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應予觀察放款比率」，改

以上開辦法規定之「逾

期放款比率」為準。 

第三點  財政部93年4月5

日台財融（ 3）字第

0933000252號函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 

第三點  改制商銀除資本

額已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者可成為全國性商業銀

行外，若財務、業務狀

況符合（一）各款規定，

且營業規模達（二）所

列標準時，經本部核

准，其申請增設國內分

支機構，得比照一般銀

行辦理，不受業務區域

限制： 

（一）１、已依最近一次

檢查報告所列

資產可能遭受

損失為最低標

準 提 足 備 抵       

一、 原第三點規定刪除。 

二、 財政部以 93年 4月 5

日台財融（3）字第

0933000252 號函頒

布之信用合作社改

制之商業銀行擴大

業務區域之條件及

分支機構跨縣市遷

移原則，應自本修正

規定頒布後即日起

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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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呆帳，且年度

決算後無累積

虧損。 

   ２、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比率

符合主管機關

規定之最低標

準。 

   ３、上一年度及截

至申請時未有

重大違反金融

法規受處分。 

   ４、上一年度及截

至申請時未發

生情節重大之

舞弊案。 

   ５、上一年度及截

至申請時負責

人未因業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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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故意犯罪經判

刑確定。 

   ６、上一年度及截

至申請時無其

他事實顯示有

礙健全經營業

務 之 虞 或 未       

能符合金融政

策之要求。 

（二）１、前一年度存款

平均餘額達新

台幣一千二百

億元以上。 

   ２、前一年度決算

之稅後淨值達

新台幣八十億

元以上。 

   ３、業務區域包括

台灣北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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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竹縣以北、宜

蘭縣）、中部

（ 苗 栗 縣 至       

雲林縣、花蓮

縣）、南部（嘉

義縣以南、台

東縣）並至少

在 每 一 區       

域設有一家分

行。 

 

 
第四點   本部92年1月14

日台財融（三）字第

0913001086號函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 

修正後條次改為第三點 

 


